
原民族語言發展法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歷經十二年，這部攸關原住民族語言
保存及發展的法律，終於完成三讀，不僅回應族人對族語權利保障的

期待，更讓政府推動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及轉型正義的重大工程，往前

邁進一大步。 

以下針對法案重點說明如下： 

一、 

確立原住民族語言國家語言地位 

    法案第一條明定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確保原住民族的語言

地位。 

二、 

族語老師專職聘任 

    將現行以鐘點費計算支付族語老師薪資的方式，改為專任並以月

薪方式支付薪資，改善目前族語老師面臨待遇偏低的困境。 

三、 

公文採中文、族語雙語並列方式書寫 

    原住民族地區 55個鄉（鎮、市、區）公所得以使用族語書寫公
文書，更提高族語的使用機會與場域。 

四、 

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辦理原住民族語言教材、教學方法、教具研發、語文資料蒐集、
政策分析及原住民族語言著作出版等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事項，為

積極保存及發展原住民族語言而努力。 

五、 

族語能力成為「競爭優勢」 

    本法施行三年後，原住民參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
公費留學考試，應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公家機關及學校等依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進用人員時，應優先僱用具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者，帶動全面學習族語的風氣。 

六、 

強化族語推動力度 



    規範直轄市、縣（市）政府、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人口一千五

百人以上之非原住民族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應設置族語言

推廣人員，預估將於全國設置至少 135名族語推動員，且將協助 16
族語別成立族語推動組織，完備族語推動組織，強化族語推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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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認證升學加分制度 

    談到族語認證，相信許多原住民朋友都不陌生，尤其是我們這一
代的人絕對都非常熟悉，是我們在升學途中絕對會遇到的一個「考

試」。 

    首先先來談論族語認證前與認證後的差別好了！通常通過族語認

證後的同學，不論在學測、統測或指考當中，與未參與族語認證的同

學相比，幾乎具有絕對性的優勢：經過族語認證後的同學在學測、統
測上會被優先錄取，而在登記分發或指考方面則會比未參加者多出 25

％分數，也就是從 10％增加為 35％。而目前國內的升學優惠制度已

從過往的排他性變成內含性，簡言之就是不影響到非原住民同學的權
益，而是具有原住民身分的同學之間相互競爭，所以通過與未通過族

語認證者的差別就在於此。 


